切　　結　　書

具切結書人　　　　　　因子女　　　　　　　就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夜間部日間確無職業或申請補助前六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未超過15,840元，具有學籍、未婚、非留級或重讀，如有不實情事，除應退還所領補助外，願受法律制裁，特立此書為證。

具結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身分證：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　日

